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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公司大基建战略进一步拓展升级，通过“基

础设施投资+产业导入+房地产开发”并行推进的模式，依托大基建板块协同房地

产、商业、金融等板块实现全面做大做强。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6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协议系双方签署的框架性意向文件，具体合作事项将按照一事一议的

原则另行签订投资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6年 9月 1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地集团”）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杭州湾新区管委

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宁波杭州湾新区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浙江省产业

集聚区，是宁波市对接上海的桥头堡，目前正在以国际化的目标、理念和建设标

准努力打造环杭州湾区域最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际化滨海名城，构建先进制

造业集聚区、科技创新试验区、健康休闲生态区和产城人融合示范区。 



为了助推杭州湾新区实现国际化滨海名城总目标，打造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国际化滨海新城，同时也为了本公司大基建产业板块的进一步拓展，

双方本着合作共赢的目标，达成本合作协议。 

（二）合作区域 

根据杭州湾新区发展定位及目标，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将加快推进产城人融合

的国际化滨海名城建设，绿地集团将根据自身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

资、地产开发等领域与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开展全面合作，在 2020年 12 月底前完

成总投资 500亿元以上。近期内将以滨海新城为合作开发的起步区。今后将根据

双方合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三）合作内容 

双方将在合作区域内全面启动综合开发建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沪甬合作示范区建设。建设沪甬合作示范区是历史赋予杭州湾新区的重

大使命，是杭州湾新区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等国

家战略的重要抓手。绿地集团将利用自身品牌和资源优势，协助杭州湾新区管委

会开展城市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工作，共同推进沪甬合作示范区建设。 

2、城市规划设计。绿地集团将凭借全球化平台资源优势，结合未来在杭州

湾新区落地大项目的方向，按照国际化、前瞻性、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配合

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做好滨海新城总体规划、市政规划、建筑单体设计、项目业态

策划以及公共服务布局等编制工作。 

3、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以 PPP 模式为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滨海新城

区域内部分市政工程、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综合管廊、水利工程、绿化、污水

处理等。 

4、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采用以 PPP 模式为主进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

滨海新城区域内部分公园、医院、学校、新城商务楼宇等。同时绿地集团还将为

滨海新城引进符合要求的公共服务资源，如高端教育、高端医疗、高端养老、沪

商浙江总部等机构，加快城市经济功能型项目培育。 

5、产业投资和地产开发。绿地集团将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在合作区域内进

行产业地产、商业地产以及高端居住产品的综合性开发，同时在文化旅游、跨境

电商、金融平台等其它城市经济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四）合作机制 

根据合作开发的内容，双方将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并定期召开会议，协调合

作开发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双方将根据具体项目进度，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另行

签订投资协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公司大基建战略进一步拓展升级，通过“基础设

施投资+产业导入+房地产开发”并行推进的模式，依托大基建板块协同房地产、

商业、金融等板块实现全面做大做强。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6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系双方签署的框架性意向文件，具体合作事项将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

另行签订投资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宁波杭州湾新区与绿地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13日 

 

 

 

 

 


